
 
中 國 醫 藥 大 學 勞 務 採 購 契 約  

 
         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          （ 以 下 簡 稱 甲 方 ）  
立 契 約 書 人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 以 下 簡 稱 乙 方 ）  

雙 方 同 意 訂 定 本 契 約 ， 共 同 遵 守 ， 其 條 款 如 下 ：  

一、  履 約 標 的 ：   

二、  契 約 價 金 ( 含 稅 金 ) ： 新 台 幣             元 整 。  

三、  履 約 期 限 ： 契 約 期 限 自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起 至    年    月     日 止 。  

四、  付 款 方 式 ： 於 驗 收 合 格 ， 廠 商 繳 納 保 證 金 （ 契 約 未 明 定 需 繳 納 保 證 金 者 則 免 ） 後 ， 核 銷

經 甲 方 同 意 後 3 0 個 工 作 天 內 ， 一 次 無 息 結 付 。 。  
五、  逾 期 違 約 金 ： 乙 方 如 未 依 照 契 約 規 定 期 限 履 約 ， 應 按 逾 期 日 數 ， 每 日 依 契 約 價 金 總 額 3�計 算

逾 期 違 約 金 。 逾 期 違 約 金 之 總 額 (含 逾 期 未 改 正 之 違 約 金 )， 以 契 約 價 金 總 額 之 20%為 上 限 。 逾

期 違 約 金 之 支 付，甲 方 得 自 應 付 價 金 中 扣 抵；其 有 不 足 者，得 通 知 乙 方 繳 納 或 自 履 約 保 證 金 扣

抵。乙 方 如 因 不 可 抗 力 或 不 可 歸 責 於 契 約 當 事 人 之 事 由，致 未 能 依 時 履 約 者，須 於 履 約 期 限 10
日 前 備 妥 書 面 文 件 向 甲 方 申 請 展 延 履 約 期 限 。   

六、  履 約 保 證 金 ： 乙 方 應 繳 納 履 約 保 證 金 新 台 幣           元 整 ( 以 契 約 價 金 1 0 ％ 計

算 至 1 0 位 數 ) 。 乙 方 違 反 契 約 規 定 時 ， 甲 方 得 依 契 約 規 定 予 以 沒 收 或 進 行 罰 扣 。 交 貨 完

成 且 無 待 解 決 事 項 後 ， 於 乙 方 完 成 「 退 還 履 約 保 證 金 申 請 書 」

( h t t p s : / / c m u m o n e y. c m u . e d u . t w / ? q = z h - h a n t / n o d e / 2 4 ) 程 序 後 無 息 一 次 全 部 退 還 。  

七、 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責 任  
( 一 ) 乙 方 因 執 行 本 契 約 有 蒐 集 、 處 理 或 利 用 個 人 資 料 之 必 要 時 ， 應 符 合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

第 1 9 條 或 第 2 0 條 要 件 。 乙 方 處 理 前 開 個 人 資 料 ， 應 詳 閱 甲 方 「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政

策 」 ( h t t p s : / / c c . c m u . e d u . t w / p i m s / p o l i c y. h t m l ) ， 遵 守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及 其 他 相 關 法

規 之 規 定 ， 並 受 甲 方 之 監 督 。   
( 二 ) 乙 方 應 管 理 相 關 委 外 專 案 人 員 及 外 部 人 員 之 各 項 資 訊 資 產 存 取 權 限 ， 導 入 個 人 資 料

管 理 流 程 。   
( 三 ) 甲 方 委 託 乙 方 蒐 集 、 處 理 或 利 用 個 人 資 料 有 權 保 留 指 示 之 事 項 ， 乙 方 僅 得 於 甲 方 指

示 之 範 圍 內 進 行 蒐 集 、 處 理 或 利 用 ； 乙 方 如 認 為 甲 方 之 指 示 有 違 反 個 人 資 料 保 護

法 相 關 法 令 者 ， 應 立 即 以 書 面 通 知 甲 方 。   
( 四 ) 乙 方 不 得 將 甲 方 委 託 事 項 複 委 託 予 第 三 方 。   
( 五 ) 甲 方 委 託 乙 方 蒐 集 、 處 理 或 利 用 個 人 資 料 之 範 圍 、 類 別 、 特 定 目 的 及 期 間 如 下 ：

( 無 者 免 填 )   
1 .  範 圍 ： ﹍ ﹍ ﹍ ﹍ ﹍ ﹍ ﹍ ﹍   
2 .  類 別 ： ﹍ ﹍ ﹍ ﹍ ﹍ ﹍ ﹍ ﹍   
3 .  特 定 目 的 ： ﹍ ﹍ ﹍ ﹍ ﹍ ﹍   
4 .  期 間 ： ﹍ ﹍ ﹍ ﹍ ﹍ ﹍ ﹍ ﹍   
 
( 六 ) 乙 方 於 執 行 業 務 所 必 須 之 範 圍 內 ， 應 依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第 2 7 條 規 定 採 行 適 當 之 安 全

維 護 措 施 ， 以 防 止 個 人 資 料 被 竊 取 、 竄 改 、 毀 損 、 滅 失 或 洩 漏 。 該 安 全 維 護 措

施 ， 得 包 括 下 列 事 項 ：   
1 .  配 置 管 理 之 人 員 及 相 當 資 源 。   
2 .  界 定 個 人 資 料 之 範 圍 。   
3 .  個 人 資 料 之 風 險 評 估 及 管 理 機 制 。   
4 .  事 故 之 預 防 、 通 報 及 應 變 機 制 。   
5 .  個 人 資 料 蒐 集 、 處 理 及 利 用 之 內 部 管 理 程 序 。   
6 .  資 料 安 全 管 理 及 人 員 管 理 。   
7 .  認 知 宣 導 及 教 育 訓 練 。   
8 .  設 備 安 全 管 理 。   
9 .  資 料 安 全 稽 核 機 制 。   
1 0 .  使 用 紀 錄 、 軌 跡 資 料 及 證 據 保 存 。   
11 .  個 人 資 料 安 全 維 護 之 整 體 持 續 改 善 。   
1 2 .  其 他 甲 方 指 示 事 項 。   
前 項 之 安 全 維 護 措 施 ， 乙 方 應 向 甲 方 提 出 「 C M U - P I M S - D - 0 2 1  委 外 處 理 個 人 資 料 保 護

管 理 制 度 檢 核 表 」， 必 要 時 甲 方 得 隨 時 到 場 稽 核 ， 乙 方 不 得 拒 絕 之 。   
( 七 )  乙 方 應 依 甲 方 要 求 ， 或 於 委 任 關 係 終 止 或 解 除 時 ， 刪 除 因 履 行 本 合 約 而 蒐 集 之 個

人 資 料 ， 且 不 得 以 任 何 形 式 留 存 ， 並 於 驗 收 或 付 款 前 提 供 刪 除 紀 錄 或 返 還 。   
( 八 ) 乙 方 因 執 行 本 契 約 所 蒐 集 之 個 人 資 料 ， 有 被 竊 取 、 洩 漏 、 竄 改 或 其 他 侵 害 之 情 形



 
時 ， 於 發 現 後 ， 應 立 即 通 知 甲 方 並 採 取 因 應 措 施 ； 乙 方 於 查 明 後 應 將 其 違 反 情

形 、 涉 及 個 人 資 料 範 圍 、 採 行 及 預 計 採 行 之 補 救 措 施 ， 經 甲 方 同 意 後 ， 依 法 以 適

當 方 式 通 知 當 事 人 。 若 致 當 事 人 受 有 損 害 者 ， 乙 方 應 自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   
( 八 ) 乙 方 違 反 本 條 規 定 者 ， 甲 方 得 以 書 面 通 知 其 改 善 ， 逾 期 不 改 善 者 ， 每 日 依 契 約 價 金

總 額 千 分 之 一 計 算 違 約 金 ， 違 約 金 上 限 為 契 約 價 金 總 額 百 分 之 二 十 為 上 限 。 若 因

此 造 成 甲 方 其 他 損 害 （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罰 鍰 ）， 並 得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。   
( 九 ) 本 契 約 終 止 或 解 除 時 ， 乙 方 就 執 行 本 契 約 所 蒐 集 之 個 人 資 料 ， 應 依 甲 方 指 示 交 付 予

甲 方 或 刪 除 之 ， 乙 方 就 該 個 人 資 料 不 得 再 為 利 用 。   
( 十 ) 本 契 約 終 止 或 解 除 後 ， 乙 方 依 本 條 規 定 或 依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及 其 相 關 法 規 規 定 所 生

之 責 任 義 務 ， 不 因 之 解 除 或 消 滅 。  
 

八、  其 他 ： 乙 方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， 甲 方 得 不 經 告 知 逕 行 終 止 或 解 除 契 約 ：  
( 一 )  乙 方 如 因 履 約 服 務 內 容 不 確 實 經 甲 方 反 映 3 次 以 上 仍 未 改 善 ， 甲 方 得 逕 行 罰

款 新 台 幣 貳 仟 元 整 ， 得 連 續 處 罰 。  
( 二 )  本 契 約 價 金 ， 含 乙 方 及 其 人 員 依 中 華 民 國 法 令 應 繳 納 之 稅 捐 、 規 費 及 強 制 性

保 險 之 保 險 費 。 中 華 民 國 以 外 其 他 國 家 或 地 區 之 稅 捐 、 規 費 或 關 稅 ， 由 乙 方

負 擔 。  
( 三 )  履 約 進 行 期 間 ， 如 遇 物 價 波 動 及 工 資 漲 落 時 ， 不 得 要 求 調 整 契 約 價 款 。  
( 四 )  乙 方 在 未 取 得 甲 方 之 書 面 同 意 前 ， 不 得 向 任 何 人 、 單 位 或 團 體 透 露 任 何 業 務

上 需 保 密 之 文 件 及 資 料 。  
( 五 )  乙 方 作 輟 無 常 未 能 照 預 定 進 度 表 進 行 ， 或 人 員 、 機 具 、 設 備 不 足 ， 甲 方 認 為

不 能 履 行 契 約 並 經 甲 方 糾 正 仍 未 改 善 時 。  
( 六 )  乙 方 偷 工 減 料 、 違 背 契 約 或 發 生 變 故 ， 不 能 履 行 契 約 責 任 時 。  
( 七 )  乙 方 非 經 甲 方 同 意 ， 不 得 轉 讓 他 人 承 包 ， 或 冒 用 他 人 登 記 證 經 甲 方 查 明 屬 實

時 。  
( 八 )  乙 方 違 反 本 契 約 書 各 項 條 款 規 定 或 其 他 約 定 發 生 變 故 不 能 履 行 契 約 時 。  
( 九 )  偽 造 或 變 造 契 約 或 履 約 相 關 文 件 ， 經 查 明 屬 實 者 。  
( 十 )  乙 方 將 契 約 或 債 權 之 部 份 或 全 部 轉 讓 予 他 人 ， 或 其 他 原 因 等 ， 造 成 與 債 權 人

之 爭 議 ， 由 乙 方 付 全 部 責 任 。  
( 十 一 )  甲 方 因 故 須 停 止 契 約 或 不 再 需 要 乙 方 提 供 服 務 ， 應 於 以 書 面 通 知 乙 方 ， 本 契

約 自 動 終 止 。  
( 十 二 )  本 契 約 自 簽 約 日 起 生 效 ， 於 履 約 合 格 且 無 待 解 決 事 項 ， 結 清 費 用 後 失 效 。  

九、  本 契 約 未 載 明 之 事 項 ， 如 發 生 疑 議 時 雙 方 得 協 商 ， 並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等 相 關 法 令 與 規 定 辦

理 。  

十、  本 契 約 以 中 華 民 國 法 律 為 準 據 法 ， 並 以 甲 方 所 在 地 之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。  
十一、  本 契 約 正 本 兩 份 ， 甲 乙 方 各 執 一 份 ， 副 本 二 份 由 甲 方 收 存 ， 本 契 約 附 件 均 與 契 約 書 有

同 等 效 力 。  
※ （ 共 計 一 式 四 份 ）  
 

 

  



 
 

立 契 約 人 ： 甲   方 ：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           

校   長 ： 洪 明 奇                

住   址 ： 台 中 市 北 屯 區 經 貿 路 一 段 1 0 0 號      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乙   方 ：   

負 責 人 ：  

住   址 ：  

統 一 編 號 ：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 


